
采购需求及其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前提：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未响应或不满足，按无效响应

处理。

一、项目概述

凉山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州级验收、评审服务采购项目，本次采购共分 2

个包，本项目包 1 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对凉山州 16 个县（市）2023 年

23 个项目 29.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 4 个往年结余资金补充建设项目进行

州级竣工验收；包 2 对凉山州 16 县（市）增发国债及转移支付的新建、改造提

升项目共预计 46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审。

二、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包号 （采购内容）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1 凉山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州级竣工验收 其他未列明行业

2 凉山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审服务 其他未列明行业

★三、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

（一）服务要求

包1：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州级竣工验收

依据国省、州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相关要求对 2023 年度 27 个项目（新

建项目 15 个，改造提升项目 8个，往年结余资金补充建设项目 4个。）进行州级

竣工验收，工作内容通过检查项目档案、核查测量、查验工程质量、听取乡镇村

和农户意见等方法，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项目区实施范围与批复设计文件的实施范围是否相符；



2.内业成果资料的核查。项目建设程序是否合法合规，项目立项选址、规划

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项目审计、质量等级评定、竣工验收、资金管理等

内业资料是否完整；

3.项目规划与预算编制、发生设计变更的情况和原因等是否符合国家、省、

州有关实施细则要求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的规定；

4.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公告制、预算制、监理制、审计制等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各项制度执行是否到位；

5.核查工程完成数量真实性准确性，工程质量是否达到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通过对项目工程进行跟踪复核测量、质量检测或抽样检测，对完成的各单元工程

实地测量和检测全覆盖抽查，核查各单元工程完成的工程量和总工程量，与规划

设计及变更批复对应工程相比较、评定工程完成的工程量和工程质量是否与规划

设计的工程量及设计标准相符，与项目实地建设现场是否相符；

6.听取乡（镇）村和农户意见，项目实施政策处理是否到位，后续管护方案

是否合理，乡镇村和农户是否满意；

7.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是否规范；

8.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组对项目验收有关基本情况及参数的收集汇总工作任

务，做好项目验收组的有关资料准备工作；

9.竣工验收报告按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统一格式编制；

10.其他需要核查的事项。

验收依据：

1、《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

2、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农〔2019〕46 号）

3、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

建发〔2021〕1 号）

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的通知（农

建（2021）5 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试行）》的

通知（农办建〔2023〕10 号）

6、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

（农办建〔2023〕12 号）

7、四川省财政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川财农〔2022〕136 号）

8、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川财农〔2023〕95 号）

9、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川农规〔2023〕5 号）

10、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责任担当的通知

（N〔2023〕-3340 号）

11、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十

条措施〉》的通知（川农发〔2023〕1 号）

12、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守牢建好“天府良田”扎实做好 2023 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通知（川农发〔2023〕10 号）

13、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



监管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99 号）

14、凉山州农业农村局关于转发《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实施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十条措施的通知〉》的通知（凉农函〔2023〕3 号）

15、凉山州农业农村局关于《高质量推动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

通知（凉农函〔2024〕20 号）

16、经州农业农村局批复同意的项目县（市）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及按照管理权限审批的变更方案。

17、完成项目验收前后出台的省州最新文件。

包2：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评审

依据国、省、州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相关要求对全州 16 县市增发国债、

转移支付类的新建、改造提升项目预计 46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可

行性进行评审，重点包括以下方面：

1.确保项目选址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且避开 2011-2023 年已建成的高标准

农田项目区、生态红线区、受污染耕地等禁止建设区；

2.通过勘察项目现场，指导规划设计单位，确保工程内容、措施、施工工艺

等符合项目实际；

3.工程预算准确；

4.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满足“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旱涝保收，宜机

作业，生态友好，粮食生产能力提升”要求。

评审依据：

1、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

(DB51/1872-2014)等有关技术标准



2、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9〕

46 号）

3、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

建发〔2021〕1 号）

4、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

（农办建〔2023〕12 号）

5、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川财农〔2022〕136 号）

6、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十条

措施〉》的通知（川农发〔2023〕1 号）

7、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川农规〔2023〕5 号）

8、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川财农〔2023〕95 号）

9、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预下达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的通知（川农函〔2023〕664 号）

10、凉山州农业农村局关于转发《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实施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十条措施的通知〉》的通知（凉农函〔2023〕3 号）

11、凉山州农业农村局关于《高质量推动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

通知（凉农函〔2024〕20 号）

12、省州最新出台的相关文件。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

包1：2023年15个新建项目及8个改造提升项目要求在2024年10月20日前完成

州级竣工验收；

包2：2024年14个增发国债项目要求在2024年3月20日前完成州级评审批复立

项、2024年转移支付类预计32个项目在4月底前完成批复成州级评审批复立项。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包1：签订合同后15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项目完成验收合格

后30日内支付合同剩余价款；

包2：签订合同后15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完成17县（州）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评审并分县、市出具评审意见后30日内支付合同剩余

价款。

4、报价要求：

包1最高限价为136.035万元，支付资金按照实际验收项目个数计算，公式：

支付资金=成交金额÷27*实际验收项目个数；

包2最高限价为50.6万元，支付资金按照实际评审项目个数计算，公式：支

付资金=成交金额÷46*实际评审项目个数（供应商投标报价包含人工费、材料

费、管理费、税金、现场踏勘费等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供应商按总价进行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5、验收：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验收。

6、安全要求：本项目自中标人签订合同进场之日起至 2024年项目实施实

施方案评审完成，验收合格日止，中标人将负责实施过程中参与项目评审、验

收所有人员（州、县市局的人员除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施

工安全、护林防火等一切安全责任。因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加盖供应商鲜章，格式自拟）

7、供应商须承诺对响应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承诺，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

响应文件中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查验，如有虚假响应，做废标处理，并上报财政

（提供承诺函加盖供应商鲜章，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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